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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七乐彩
第2017109期 投注总额6126502元

基本号(● ) 特别号(★)

中奖号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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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注数

13注

68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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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68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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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926注

奖金

61235元/注

1672元/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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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元/注

温州中1注一等奖。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9月18日

01 03 06 10 15 21 23

奖池累计44.6885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
证数据为准。

2017年9月18日

福彩15选5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第2017254期 投注总额：479484元

02 03 09 10 12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中奖注数

0
70
4193

奖金

0元
2288元/注
10元/注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基本号和生肖码全部按位相符

6位基本号按位相符

5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也相符

5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4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3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

符或1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

也相符

中奖注数

0

2

3

114

1182

17155

奖金

0元

20000元/注

10000元/注

500 元/注

50 元/注

5 元/注

福彩 6+1

未中出奖金6533.4747万元滚入下期一等奖。本信息若有误
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9月18日

第2017109期 投注总额：650676元

基本号 生肖码

中奖号码:(排序） 1 9 7 0 7 8 虎

福彩3D 第2017254期

浙江销售2893034元，返奖额1458669元。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9月18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9277494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3532元

浙江中奖注数

1228

0

1029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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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7年9月20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王涛遗失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警官证一本，证号：公现役字第9693591号，声明作废。
遗失浙江凯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倪佳佳律师执业证一本，执业证号 13304201711594893，流水号

10855257，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7 年 6 月 23 日作出
（2017）浙05破申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浙江比奇
厨卫设备有限公司破产清算。2017年8月21日，湖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浙05破申6-1号民事
裁定书裁定本案由长兴县人民法院审理。2017年8
月 23 日长兴县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作出（2017）浙
0522破12号决定书指定浙江兴长律师事务所为管理
人。因公司早已停产歇业，人去楼空，无留守人员，
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财务人员失联，公司相关印章管
理人无法取得。现管理人特登报，声明浙江比奇厨
卫设备有限公司公章等所有印章同时作废。

浙江比奇厨卫设备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7年9月20日

声 明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7 年 6 月 23 日作出

（2017）浙05破申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长兴比奇
假日酒店有限公司破产清算。2017年8月21日，湖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浙05破申5-1号民事
裁定书裁定本案由长兴县人民法院审理。2017年8
月 23 日长兴县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作出（2017）浙
0522破13号决定书指定浙江兴长律师事务所为管理
人。因公司早已停产歇业，人去楼空，无留守人员，
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财务人员失联，公司相关印章管
理人无法取得。现管理人特登报，声明长兴比奇假
日酒店有限公司公章等所有印章同时作废。

长兴比奇假日酒店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7年9月20日

声 明 仲

裁

公

告

杭州鼎隆娱乐管理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2017）杭仲（萧）字第93号申请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
公司与你方关于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于2017年9月1日增加仲裁请求，增加后的仲裁请求为：1、你
方向申请人支付租金人民币768,718.84元，占用费人民币297,520.65元（计算至2017年3月14日）；2、你方向申
请人支付2017年3月15日起至实际腾退之日止的占用费（按年租金人民币828,970.00元计算，且年租金每年
递增3%）；3、你方向申请人支付违约金人民币497,526.60元；4、你方于仲裁裁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腾退杭州
市萧山区市心南路129号萧山新世纪广场A座三楼房屋；5、你方承担全部仲裁费用。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方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上述期限届满后，本委将于2017年12月1日
下午两点整在本委萧山分会第二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地址：杭州市萧山区西河路 447 号 104 室，邮编
311200，电话0571－82669050） 杭州仲裁委员会

浙江欣立建设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付显昌诉你单位关于工伤保险待遇争议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办案规则》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舟劳仲案字〔2017〕第0112号，本委裁
决：一、确认2016年10月10日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二、被申请人应自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
支付申请人工伤保险待遇共计21221.84元；三、被申请人应自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工伤保险经办
机构申报工伤保险待遇，工伤保险待遇相关款项到账后被申请人应当七日内足额支付给申请人。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视为送达。本裁决系终局裁决，申请人如不服可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
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不起诉的，本裁决自作出之日起生效。被申请人逾期不履行的，申请人可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舟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7年9月20日

无主财务公告
兹有浙江省公安边防总队海警第一支队于2017年7月13日23时

05分许在温州江心屿附近海域温州老客运码头对一艘油船进行检查，
后经仔细检查发现该船头有编刷为“航海家668”字迹，现场没有其他船
员，无人出示相关船舶证书。当事人涉嫌无合法齐全手续存储成品油，
我支队依法将该船扣押在温州鹿城区江滨路海警二大队码头。

请相关权利人在此公告发布之日起六个月内到台州市椒江区望
江路12号浙江海警一支队认领并接受调查、主张权利、提供有关证明
文件。逾期未认领的，我支队将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
定》第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自公告之日起届满六个月，将上述在押
物品作无主财务认定，并依法上缴国库。联系电话0576-88490169。

浙江省公安边防总队海警第一支队
2017年9月20日

（2017）浙01民初377号
杭州沃财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中工

控股有限公司管理人与被告杭州沃财贸易有限公司
及第三人杭州磐华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所有权确
认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第三人参加诉讼申请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及相关证据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23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7075号

樊爱武、林志强：本院受理原告杭州煜隆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诉被告樊爱武、林志强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
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4时15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323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7071号

郭安亮、林志强：本院受理原告杭州煜隆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诉被告郭安亮、林志强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
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4时15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323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4516号

何雅萍：本院受理原告吴敏勇诉你方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方归还借款、支付利息
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10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28 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4522号

沈国平：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臻诚互联网金融服务
有限公司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
方归还借款、支付利息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8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
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7697号

夏春良、夏秋良：本院受理原告吴振阳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2327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
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2205号

徐光林：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中新力合担保服务有
限公司诉你方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方归
还垫付款，并支付利息等，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8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
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7226号

徐钟：本院受理龚立诉许明月、苏州伦达置业有限
公司、上海伦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李玉洁及你方
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及相关证据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9 时 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429号法庭开
庭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4525号

杨骏：本院受理原告朱旭东诉你方股权转让纠纷
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方归还借款、支付利息等。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10（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2728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
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4112号

余益群：本院受理原告胡忠庆诉你方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方归还借款、
支付利息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10（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8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
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4533号

俞华：本院受理原告周中亮诉你方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方归还借款、支
付利息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10（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28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答辩、不出
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106 民初
8022号

张勇：本院受理
原告叶成锋诉你方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廉政监督卡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
9时00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2327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

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3653号

浙江米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朱敬
发诉你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司送达（2017）浙0106民初3653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7077号

郑春燕、林志强：本院受理原告杭州煜隆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诉被告郑春燕、林志强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
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4时15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323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7076号

周松良、林志强：本院受理原告金振森诉被告周
松良、林志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4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2323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4925号

徐辉：本院受理原告吕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和 30 日，并定于期限届满后的次日（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上午 9 点 30 分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4923号

王时设：本院受理原告吕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
于期限届满后的次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点15
分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4498号

杭州唯本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尤美燕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
材料、合议庭通知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期限届满后的次日（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点30分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5890号

鲁亮：本院受理原告杨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04民初589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5375号

张希彦：本院受理原告付盛明诉你方劳务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2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5058号

李辰：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安琪儿服饰小商品市场
阿才箱包商行诉你方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
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通
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
内。举证期限为送达期满后的30 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次日下午 14 时 00 分（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2464号

浙江博风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黄美红、钟学
文诉被告浙江杭州湾建筑集团有限公司、第三人杭州好美
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博风集团有限公司案外人执
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因你公司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104民初2464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2482号

浙江博风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陈沛庆、陈
煜兰诉被告浙江杭州湾建筑集团有限公司、第三人杭
州好美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博风集团有限公
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因你公司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
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04民初2482号民事
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1551号

杭州九星服装市场有限公司、陈今朝、周方：本院
受理原告杭州天烨贸易有限公司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原告提交的新
证据。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期限届满后的次
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点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催16号

申请人杭州溯源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
兑汇票1张（该票据记载：票号：10300051 24059774，票
面金额770080.02元、出票人杭州溯源工程机械有限公
司、收款人广州市宝马星机械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出票日期2017年7月25日、到期日期2018年1月21
日、出票行农行杭州城东新城支行）向本院申请公示
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
起至汇票到期日后15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
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
利的行为无效。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催7号

本院于2017年4月13日受理了申请人浙江顺丰
速运有限公司遗失银行转账支票1张的公示催告申
请，已依法予以公告。在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
根据申请人的申请，本院于 2017 年 8 月 28 日作出
（2017）浙 0104 民催 7 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
效。自判决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
求支付。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5522号

杭州颖玺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方露
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
据材料、合议庭通知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期限届满后的次日（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点30分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关于浙江雄盛实业有限公司债权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表一：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

该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
应具备充分支付能力；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
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
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
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办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
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

联系人：盛先生 联系电话：0571-87163157 邮件地址：shengfan-hz@coamc.com.cn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广场 邮编：310006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773 、0571-87163156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7年9月20日

序号

1

债权名称

浙江雄盛实业有限公司

所在地

绍兴

币种

人民币

本金(截止至2014年6月12日

95000000.00

利息(截止至2014年6月12日)

7056847.00

担保情况

抵押、保证

资产情况

破产

债权公开竞价情况公告
湖州广擎雅刻木艺有限公司、浙江常青木业有限公司等2户债权总额为3141.84万元，其中本

金3000万元，利息141.84万元，交易基准日为2017年7月31日。本债权由湖州广擎雅刻木艺有限
公司、湖州国恒置业有限公司、湖州新荣闯木业有限公司、湖州仁立装潢材料有限公司、程晓荣、朱
新娣、汤城城提供保证担保，由湖州市绿城御园澄寰苑18幢A座排屋提供抵押担保，由1250立方米的
亚历山大紫檀原木提供质押担保。针对此笔债权，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于
2017年9月19日进行了公开竞价，有一人报名出价并达到了保留价；根据竞价拍卖规则，现将公开竞
价情况刊登公告。如有意向买家，请联系我公司，我公司将择日再次组织此笔债权的公开竞价。

公告有效期：7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7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公开竞价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

联系。
联 系 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0571-85773698
电子邮件：caiwenbin@cinda.com.cn;hanweihua@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exunping@cinda.com.cn
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